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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建部等六部门联
合发布通知，决定在杭州、广
州等十五个城市开展集中行
使环境保护管理、工商管理、
交通管理、水务管理、食品药
品监管等五方面行政处罚权
试点工作，赋予城管部门五大
方面十六项行政处罚权。对试
点城市而言，这种授权不仅标
志着城管执法综合程度的大
幅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
着城管部门的明确“扩权”。

对这样的“扩权”，舆论场
上不乏质疑之声。不妨以备受
关注的交通管理权为例加以说
明。在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的通知中，城管部门被明确
赋予对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
放车辆等的行政处罚权。对此，
人们的“顾虑”主要集中在这样
几点。其一，“扩权”有无合法
性。有论者指出，按照我国现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执法主体是
交警部门，目前没有任何一部
法律法规授予城管车辆违停的
处罚权。其二，城管人员是否专
业。城管人员虽可以协助交警
管理车辆乱停问题，可以贴违

停提醒单，但需由交警审核是
否要进行处罚。被赋予交通处
罚权后，城管可以直接开罚单，
专业性、公平性难有保障。事实
上，济南早在2010年之前就曾试
行过城管贴罚单，但在试点中发
现还是“弄不了”，最后又将这个
职责交还给了交警部门。

当然，诸如此类的“顾虑”
并不足以成为怠慢试点工作的
理由。改革往往就意味着对既
有条条框框的突破。虽然现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城管部门并
无明确授权，但并不意味着对
相关授权必要性的否定。城管

“扩权”不仅无违于包括行政处

罚法在内的多个上位法，而且，
综观2015年底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
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与2017年5月起实
施的《城市管理执行办法》，包
括交通处罚权在内的城管“扩
权”实质上已经取得其应有的
合法性。在这两个权威性文件
中，十五个试点城市所集中行
使的五方面十六项行政处罚权
早已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仅
如此，长远而言，城管人员的“专
业水平”也根本不该成为问题，
完全可以通过对相关部门专业
人员的“抽调”或对既有城管队

员的专业化培训予以解决。
更应该看到的是，城管“扩

权”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恰恰证
明了强化试点工作的必要性。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急需对
行政部门管理权限的必要整
合，无论看上去有多少“理由”，
城市管理者都不应因有所纠结
而畏葸不前。在这个意义上，试
点城市堪称责任重大，面对城
管“扩权”可能遭遇的种种难
题，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必
须积极作为“小心求证”，从操
作意义上为城市管理领域综合
执法积累普适性经验。

城管“扩权”，勇于试点别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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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网络“水军”，平台责无旁贷

□许辉

2017年5月以来，公安部部
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网
络水军”全国集群战役，已破获

“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案件40余
起，涉案总金额上亿元，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查
获并关停涉嫌非法炒作的网
络账号5000余个，关闭违法违
规网站上万个，涉及网上恶意
炒作信息数千万条。（2月5日

《北京晨报》）
这是公安机关交出的一张

成绩单，取得的战果让人忧喜
参半。喜的是，这些违法犯罪案
件被查处，为净化网络空间清
除了一大批“害群之马”；忧的
是，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对网络
水军违法犯罪行为取证难，不
少案件需要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集群作战、协调配合，在互联网
新时代，建立健全打击“网络水
军”的常态化机制还任重道远。

“网络水军”犹如活跃在网
络上的黑恶势力，不只是通过

“有偿删帖、发帖、灌水”扰乱了
正常的网络空间秩序，不少单
位和个人更是因为网络水军编
造虚假信息、诽谤攻击、非法推
广等违法活动而遭受侵害。自

2013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来，从刑法角度打击“网络水
军”有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
也打击了“秦火火”“立二拆
四”等一批在全国具有重大影
响的“网络水军”典型案例，
为净化网络空间产生了强烈
的震慑作用。

但是相较于必须动用侦查
手段、刑罚伺候的“网络水军”
犯罪团伙而言，要净化网络空
间，打击“网络水军”的关口必
须前移，应当打早打小，严防其
坐大成势。这就需要网络服务
平台切实担负起管理责任，不

能放任不管。去年10月1日，国
家网信办公布的互联网跟帖评
论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其
中就包括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
应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并对
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不得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干预舆论、加强
用户管理、开展信用评估、建立
公众投诉和举报制度等作出规
定，为源头治理“网络水军”提
供了基本遵循。在治理“网络水
军”的常态化机制建设中，加强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工作
必须摆在当务之急，各相关职
能部门以及跟帖评论服务提供
者即网络服务平台都应对照上
述规定中的要求，严格抓好贯

彻落实，而不能使规定在落实
中变形走样，更不能让规定只
停留在口头。

落实网络服务平台在治理
“网络水军”方面的主体责任，
有必要对已经查实的“网络水
军”违法犯罪案件启动责任倒
查机制，严查服务平台是否存
在管理不严不实、落实规定要
求不到位等问题，该处罚的必
须依法处罚到位，并通过各种
途径公布查处结果，达到查处
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决不能
让网络服务平台置身于打击

“网络水军”责任之外。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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